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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157       证券简称：永泰能源       公告编号：临 2024－021 

 

永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核心管理人员 

第六次增持公司股票计划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基于公司业绩持续增长、发展稳定向好、海则滩煤矿重点项目加快建设和储

能项目有序实施的良好基本面，以及对公司发展和投资价值认可，为进一步维护

公司股价，稳定市场预期，增强投资者信心，维护广大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

权益，公司有关核心管理人员在前五次增持公司股票基础上，将进行第六次增持

公司股票，以实现公司持续健康、高质量发展。 

    一、本次增持主体基本情况 

序号 姓名 职务 
本次增持前 

持股数量（股） 

占公司总股本

的比例% 

一、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不含独立董事、外部监事） 

1 王广西 董事长 2,750,000 0.0124 

2 窦红平 常务副董事长 2,720,000 0.0122 

3 常胜秋 副董事长、总经理 2,790,000 0.0126 

4 王  军 董事、常务副总经理 2,800,000 0.0126 

5 涂为东 董事、副总经理 2,450,000 0.0110 

6 曹体伦 监事会主席 2,450,000 0.0110 

7 杨明才 监事 806,000 0.0036 

8 李光华 副总经理 1,300,000 0.0059 

9 王结流 副总经理 1,300,000 0.0059 

10 巩家富 副总经理 950,000 0.0043 

11 刘明杰 副总经理 500,000 0.0023 

12 卞鹏飞 总会计师 1,380,000 0.0062 

13 李  军 董事会秘书 1,400,000 0.0063 

二、公司其他核心管理人员共 16 人 10,037,100 0.0452 

合  计 33,633,100 0.1515 

    注：公司董事长王广西先生通过控股股东永泰集团有限公司另持有公司股份

4,027,292,382股，占公司总股份的1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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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公告日之前十二个月内已披露增持计划完成情况：公司于2023年7月3

日、10月23日分别披露了《关于公司核心管理人员第四次增持公司股票计划的公

告》（公告编号：临2023－022）、《关于公司核心管理人员第五次增持公司股

票计划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3－033），相关核心管理人员已分别于2023

年7月14日、10月31日完成第四次及第五次增持公司股票计划，公司于2023年7

月17日、11月1日分别披露了《关于公司核心管理人员第四次增持公司股票计划

实施完毕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3－023）、《关于公司核心管理人员第五

次增持公司股票计划实施完毕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3－039）。有关内容

详见公司于2023年7月3日、7月17日、10月23日、11月1日披露的上述公告。 

    二、本次增持计划主要内容 

    1．增持目的 

    基于公司业绩持续增长、发展稳定向好、海则滩煤矿重点项目加快建设和储

能项目有序实施的良好基本面，以及对公司发展和投资价值认可，为进一步维护

公司股价，稳定市场预期，增强投资者信心，维护广大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

权益，公司有关核心管理人员在前五次增持公司股票基础上，将进行第六次增持

公司股票，以实现公司持续健康、高质量发展。 

    2．增持股份种类和方式 

    公司有关核心管理人员将通过二级市场以集中竞价方式增持公司A股股票。 

    3．增持股份数量 

    公司有关核心管理人员预计本次增持公司股票总数量在1,200万股至1,400万

股之间。具体增持标准为： 

    （1）公司董事长、常务副董事长、副董事长兼总经理、董事（不含独立董

事）、监事会主席增持公司股票数量不低于100万股。 

    （2）公司副总经理（不含兼任董事）、总会计师、董事会秘书、董事长助

理增持公司股票数量不低于50万股。 

（3）公司总监级人员增持公司股票数量不低于30万股；公司助理级（副总

师级）人员增持公司股票数量不低于15万股。 

    4．增持股份价格 

    本次增持计划不设价格区间，将由增持相关人员在增持期限内根据二级市场

公司股票价格择机实施增持。 

    5．增持股份计划实施期限 

    自本次增持计划公告之日起1个月内完成，即：自2024年6月11日起至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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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7月10日止。 

    6．增持股份资金安排 

    本次增持股票资金均为增持相关人员自有资金。 

    7．增持股份锁定期安排 

    （1）自本次增持计划完成公告披露之日起一年；本次增持期间及增持完成

后的锁定期内增持相关人员不得卖出所持有的公司全部股票（即原持有的公司全

部股票锁定期一并延长至本次增持计划完成公告披露之日起一年）。 

    （2）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的公司股票在前述规定基础上还

需遵守法律法规和证券监管部门相关规定。 

三、风险提示 

    本次增持相关人员不存在影响本次增持计划的重大不确定情况；公司不存在

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信息。 

    四、其他说明 

    1．公司将及时披露重大事项信息，为投资者提供投资决策依据，并积极践

行投资者关系管理，加强与投资者交流与沟通，使投资者能够充分了解和认可公

司价值，树立良好的投资理念。  

    2．目前，公司各业务板块运营稳定，煤炭板块利润空间良好、电力板块效

益持续提升，得益于煤炭与电力业务互补经营优势，公司业绩保持良好增长；同

时，海则滩煤矿重点项目加快建设，储能项目有序实施，公司发展前景广阔。公

司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管理层坚定看好公司发展前景，并将在法律法

规允许范围内，全力做好公司股价维护工作，稳定市场预期，充分维护广大投资

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权益。 

    3．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

上述指定媒体和网站披露的信息为准。 

    特此公告。  

 

 

                                  永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四年六月十一日  


